
農業特別收入基金查核意見： 

壹、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之查核 

基金來源原列 688 億 7,646 萬 6,257 元，基金用途原列 525 億 1,450 萬

2,494 元，來源及用途互抵賸餘 163 億 6,196 萬 3,763 元，加計期初基

金餘額原列 817 億 7,864 萬 3,944 元，計有期末基金餘額 981 億 4,060

萬 7,706 元，均予照列（本項金額核算差異數係配合會計法第 16 條於

108 年 11 月間修正，記帳單位改列至元為止，角位四捨五入所致)。 

貳、資產、負債及淨資產之查核 

資產原列 1,524 億 7,695 萬 6,557 元，負債原列 396 億 9,870 萬 2,797

元，淨資產原列 1,127 億 7,825 萬 3,760 元，均予照列。 

參、現金流量之查核 

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原列 201 億 3,781 萬 4,606 元，投資活動之淨現

金流出原列 20 億 7,492 萬 3,134 元，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原列 5 億

109 萬 6,189 元，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原列 175 億 6,179 萬 5,283 元，

均予照列。 

肆、收入支出之查核 

收入原列 688 億 7,698 萬 2,928 元，支出原列 514 億 3,781 萬 8,539 元，

收支互抵，獲本期賸餘 174 億 3,916 萬 4,389 元，加計期初淨資產原列

953 億 3,908 萬 9,372 元，計有期末淨資產 1,127 億 7,825 萬 3,760 元，



均予照列（本項金額核算差異數係配合會計法第 16 條於 108 年 11 月

間修正，記帳單位改列至元為止，角位四捨五入所致)。 

 


